
信息披露

2025/8/21

星期四

B073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1360�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矿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7

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董事兼常务副总裁龚友良先生、董事兼副总裁刘敏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 持有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份27,486,888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3.63%，总股本已剔除已回购股份2,284,000股，下同）的董事兼常务副总裁龚友良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9月12日-2025年12月11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

超过2,017,16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034,320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00%）。

2、持有公司股份8,572,60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4.25%，总股本已剔除已回购股份2,284,000股，下

同）的董事兼副总裁刘敏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9月12日-2025

年12月11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28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63%）。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裁龚友良先生、董事兼副总裁刘敏先生的《减持计划告知函》，

龚友良先生、刘敏先生拟各自减持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职务 持股数量（股） 占剔除已回购股份后总股本持股比例

1 龚友良 董事、常务副总裁 27,486,888 13.63%

2 刘敏 董事、副总裁 8,572,608 4.2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股东：龚友良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2、 减持数量及比例：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017,16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034,32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00%）。本次拟减持合

计股数未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3、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9月12日-2025年12月11日）。 具

体减持时间将遵守内幕信息管理相关规定及股份相关承诺的要求。 在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

则不实施减持。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期间公司发生除

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6、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7、计划减持期间公司若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则上述股东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将

相应进行调整。

（二）股东：刘敏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2、 减持数量及比例：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28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63%）。 本次拟减持合计股数未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3、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9月12日-2025年12月11日）。 具

体减持时间将遵守内幕信息管理相关规定及股份相关承诺的要求。 在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

则不实施减持。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期间公司发生除

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6、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7、计划减持期间公司若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则上述股东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将

相应进行调整。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龚友良先生、刘敏先生关于股份减持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1、关于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股份锁定、延长锁定期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如果公司上

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下同），或者

本次发行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且在前述延长期限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入公司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

内不再卖出公司股份。 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

（4）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发行价将作相应调

整。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5.38元/股，根据上述承诺，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

上述相关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5.1575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

后，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5.0092元/股。

2、关于对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事宜的承诺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人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人出具的承诺载明

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锁定期届满后的两年内，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以及本人作出的

其他公开承诺前提下，本人存在适当减持公司股份的可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直接或

者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人减持直接或者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者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期间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应作

相应调整）。

（4）减持股份的数量

在锁定期届满后的两年内，若减持，本人每年减持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上一年末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25%。

（5）减持股份的期限

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直接或者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

方式通知公司，由公司至少于减持前3个交易日及时予以公告。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的，由

公司至少于减持前15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本人承诺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相关承诺事项，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

的具体原因以及未履行承诺的补救及改正情况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

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二十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

相关损失。 如果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公司有权扣减本人所获分配的现金分红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同时，在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期间，不得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龚友良先生、刘敏先生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拟减持

事项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龚友良先生、刘敏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和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龚友良先生、刘敏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

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二）龚友良先生、刘敏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龚友良先生、刘敏先生本次减持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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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国元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92,180,727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9.81%） 的大股东深圳前海国元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元价值精选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元基金” ）计划自2025年9月12日至2025年12月11

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58,740,000股，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3%。

公司近期收到国元基金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国元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深圳前海国元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元价值精选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二）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国元基金持有公司股份192,180,727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9.8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具体安排

1、减持原因：受基金份额持有投资者赎回申请要求

2、股份来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3、减持数量：集中竞价方式19,580,000股和大宗交易方式39,160,000股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6、减持期间：2025年9月12日至2025年12月11日

7、减持价格：按减持时市场价定

（二）国元基金作为公司重整投资人，所持有的股份已于2025年2月10日解除限售并上

市流通，本次拟减持事项是与国元基金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国元基金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如适用）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国元基金将根据公司发展情况、市场情况、股价表现以及监管政策等因素，决定

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国元基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对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国元基金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521� � � � � � � � �证券简称：芯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原” 或“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8月

18日、8月19日及8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VeriSilicon� Limited发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第一大股东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亦不存在不应披露而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

变化。

● 公司相关业绩情况详见2025年8月2日披露的《2025年第二季度经营情况的自愿性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2）。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8月18日、8月19日及8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VeriSilicon� Limited发函确认，现就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一）日常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

产经营秩序正常。

公司于2025年8月2日披露了《2025年第二季度经营情况的自愿性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2025年

第二季度，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约5.84亿元，环比增长49.90%，主要由知识产权授权使用费收入及量产业务收入

增长所带动。 具体而言，公司预计2025年第二季度实现知识产权授权使用费收入1.87亿元，环比增长99.63%，同比增

长16.97%；预计2025年第二季度实现量产业务收入2.61亿元，环比增长79.01%，同比增长11.65%。 预计公司2025年

第二季度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单季度亏损环比大幅收窄。

预计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为30.25亿元，在手订单已连续七个季度保持高位，较2025年第

一季度末增长23.17%， 再创公司历史新高。 2025年第二季度末在手订单中， 一站式芯片定制业务在手订单占比近

90%，随着公司芯片设计业务订单增加，预计未来公司会将更多研发资源投入客户项目，研发投入占比呈下降趋势。

2025年第二季度末在手订单中预计一年内转化的比例约为81%，为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VeriSilicon� Limited发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第一大股东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亦不存在不应披露而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第一大股东VeriSilicon� Limited及

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601615� � � � �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8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明阳智能” 、“公司” ） 股东Wiser� Tyson� Investments� Corp�

Limited（以下简称Wiser� Tyson）持有公司股份15,706.2475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2,271,496,706股）的

6.91%。 本次股份质押后，Wiser� Tyson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500.000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98%。

● 公司控股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 ）与公司关联股东Wiser� Tyson�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First� Base” ）、Keycorp� Limited（以下简称“Keycorp” ）、海南

博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博蕴” ,原宁波博蕴天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瑞

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山瑞信” ）、北海瑞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瑞

悦”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7,798.090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5.44%。 本次股份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股东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7,165.350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47.00%，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1.96%。

● 本次股东股份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

务履行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Wiser� Tyson《关于所持明阳智能股票质押的告知函》，获悉Wiser� Tyson与渤海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信托” )协商一致，质押明阳智能4,500.0000万股股份。 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 Wiser� Tyson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万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Wiser�

Tyson

否 4,500.0000 否 否 2025-8-19 2027-2-20

渤 海 信

托

28.65% 1.98% 经营所需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2022年12月15日，公司原共同控股股东中山瑞信、海南博蕴、First� Base、Wiser� Tyson和Keycorp将其所持有

的合计375,666,412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即2,272,085,706股）16.53%的股份代表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能投集

团， 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2-122）和《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3年11月30日，公司股东北海瑞悦将其所持有的明阳智能2,262,876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即2,271,759,

206股）0.10%的股份代表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能投集团，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日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

委托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103）。

截至公告日，能投集团、海南博蕴、中山瑞信、北海瑞悦、First� Base、Wiser� Tyson和Keycorp的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股份质押

前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本次股份质押

后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万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万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万股）

能投集团 20,005.1612 8.81% 8,646.0000 8,646.0000 43.22% 3.81% - - - -

海南博蕴 3,664.7003 1.61% - - - - - - - -

中山瑞信 1,780.3587 0.78% 1,780.3500 1,780.3500

99.9995

%

0.78% - - - -

北海瑞悦 226.2876 0.10% - - - - - - - -

First�Base 11,947.0011 5.26% 11,400.0000 11,400.0000 95.42% 5.02% - - - -

Wiser�

Tyson

15,706.2475 6.91% - 4,500.00 28.65% 1.98% - - - -

Keycorp 4,468.3336 1.97% 839.0000 839.0000 18.78% 0.37% - - - -

合计 57,798.0900

25.44

%

22,665.3500 27,165.3500 47.00% 11.96% - - - -

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或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业绩

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股权质押若出现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8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25-029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0日14时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20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20日9:

15-15:00中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进华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05,489,

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461%。

2、现场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13,023,56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188%。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93人， 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92,465,6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7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高进华先生、张磊先生、靳职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1.01选举高进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701,754,38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5,413,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31%。

高进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张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702,761,1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6,420,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485%。

张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靳职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702,761,17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6,420,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485%。

靳职武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沈瑞鉴先生、李新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

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2.01选举沈瑞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703,093,88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6,752,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41%。

沈瑞鉴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李新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702,083,99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5,743,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5655%。

李新中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3、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687,708,779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97%；反对668,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8%；弃权17,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367,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0668％；反对668,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745％；弃权17,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2587％。

4、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687,700,079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85％；反对676,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9％；弃权17,1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359,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0581％；反对676,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823％；弃权17,1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2597％。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01：修改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687,738,879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840％；反对653,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6％；弃权17,0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397,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0972％；反对653,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587％；弃权17,0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2442％。

5.02：根据最新法律法规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667,715,83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458％；反对20,670,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299％；弃权17,10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1,374,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1.9021％；反对20,670,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0.8476％；弃权17,10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2502％。

议案5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6.01、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669,000,63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79％；反对19,389,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483％；弃权17,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659,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1980％；反对19,389,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5557％；弃权17,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2463％。

6.02、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669,000,53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79％；反对19,389,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483％；弃权17,0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659,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1979％；反对19,389,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5557％；弃权17,0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2464％。

6.03、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669,008,73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91％；反对19,383,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475％；弃权17,0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667,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2061％；反对19,383,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5497％；弃权17,0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2442％。

6.04、修订《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669,002,69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82％；反对19,384,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477％；弃权17,10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661,7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2001％；反对19,384,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5513％；弃权17,10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2486％。

6.05、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669,001,99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81％；反对19,391,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487％；弃权17,0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661,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1993％；反对19,391,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5581％；弃权17,0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2426％。

6.06、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668,999,59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78％；反对19,390,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485％；弃权17,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658,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1969％；反对19,390,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5568％；弃权17,0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2463％。

6.07、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669,002,59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82％；反对19,389,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483％；弃权17,09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661,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2000％；反对19,389,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5558％；弃权17,09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2443％。

6.08、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5,489,219股，同意687,712,679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803％；反对66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9％；弃权17,1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371,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0708％；反对66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754％；弃权17,1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253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

效的。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同意将出具的本次股东会法律意见书随股东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会出具的《关于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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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史丹利”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5年8月20日16时30分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史丹利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董事长高进华先生、董事张磊先生、靳职武先生、邱红女士、独立董事沈

瑞鉴先生、李新中先生现场出席会议并表决。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高进华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并豁免本次董事会通

知。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高进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

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选举高进华先生、沈瑞鉴先生（独立董事）、李新中先生（独立董事）为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成员，高进华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2）选举沈瑞鉴先生（独立董事）、李新中先生（独立董事）、靳职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成员，沈瑞鉴先生（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3）选举沈瑞鉴先生（独立董事）、李新中先生（独立董事）、高进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成员，沈瑞鉴先生（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4）选举李新中先生（独立董事）、沈瑞鉴先生（独立董事）、高进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成员，李新中先生（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高进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磊先生、胡照顺先生、张广忠先生、解学仕先生、陈桂芳女士和李英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桂芳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出具审查意见，并同意提名陈桂芳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胡照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276700

电话：0539-6263620

传真：0539-6263620

邮箱：huzhaoshun@shidanli.cn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钊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276700

电话：0539-6263620

传真：0539-6263620

邮箱：chenzhao@shidanli.cn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闫临康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结构为基本工资+奖金，基本工资结

合岗位职责和履职情况确定，奖金根据公司业绩完成情况及个人考核结果确定。 参考行业和市场薪酬水

平，目前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届任期内薪酬方案为：总经理高进华先生薪酬为120万元

/年（税前），副总经理张磊先生薪酬为80万元/年（税前），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胡照顺先生薪酬为80

万元/年（税前），副总经理张广忠先生薪酬为80万元/年（税前），副总经理解学仕先生薪酬为80万元/年

（税前），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陈桂芳女士薪酬为80万元/年（税前），副总经理李英龙先生薪酬为80万

元/年（税前）。 以上人员在任期内每年薪酬可能因公司业绩完成情况及个人考核结果有所差异。

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

个人简历

高进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6月出生，汉族，硕士。 高进华先生先后担任临沂

市华丰化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华丰化肥有限公司总经理等；现任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临沂雅利化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山东华丰化肥有限公司经理、临沂史

丹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史丹利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宁陵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江苏华领泰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宜昌华西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松滋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贵州中赤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截至目前，高进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89,050,880股，高进华先生与高文安先生、高文靠先生、高英

女士、高文都先生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法亚楠女士为夫妻

关系，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高进华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第3.2.2条第一款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9月出生，博士。张磊先生2007年10月加入史丹利化

肥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现任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史丹利化肥销售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目前，张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18,8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磊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

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胡照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胡照顺先生2005年9月进

入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江苏华领泰众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承德黎河肥业有限公司董事、湖北宜化松

滋肥业有限公司董事、松滋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湖北金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经

理、宜昌华西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等职务。

截至目前，胡照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1,534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胡照顺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

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广忠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9月出生，专科学历。 张广忠先生2000年2月参加

工作，先后担任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中心总经理，史丹利化肥（平原）有限公司总经理，史

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承德黎河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现任史丹利农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松滋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金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等职务。

截至目前，张广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广忠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解学仕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3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为山东省高层次人才，担任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肥料产业发展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垦节水农业

产业技术联盟副秘书长，承担过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解学仕先生 2010年2月

加入公司，先后担任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办主任、企划部经理、行政中心总经理，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

截至目前，解学仕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解学仕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

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桂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ACCA资

深会员，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1999年8月开始就职于中国旺旺控股有限公司（旺旺集团），

历任财务处副处长、休闲食品事业群财务行政中心副总经理、财务管理处处长、京津大区营业部总经理等

高阶主管职务，主要负责统筹旺旺集团财务管理相关各项工作。 陈女士拥有20多年大型企业综合财务管

理经验，熟悉包括预算及成本控制管理、会计核算、税务筹划管理、财务营运分析等财务模块。 陈女士于

2018年11月加入公司，目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承德黎河肥业有限公司董事、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

公司董事，松滋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宜昌华西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等职务。

截至目前，陈桂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桂芳女士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英龙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采购师，高级经

济师。 李英龙先生于2004年3月进入公司，先后担任供应部经理、供应中心总经理、质量部质量总监、史丹

利化肥当阳有限公司总经理、特肥公司总经理，现任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供应采

购、国际贸易工作。

截至目前，李英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英龙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闫临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10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专科学历，注册会计

师、审计师。 闫临康先生2008年2月加入公司，先后担任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

信息中心总经理、公司监事，现任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中心总经理，史丹利农业广西有限公

司监事、轮台县史丹利化肥有限公司监事、史丹利化肥隆化有限公司监事、史丹利化肥丰城有限公司监

事、蚯蚓测土实验室（山东）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截至目前，闫临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第3.2.2条第

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 陈钊先

生于2010年进入公司担任证券部证券专员，2013年至今担任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

证券事务代表。 陈钊先生于2012年1月18日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陈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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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2名，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

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等议

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及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结果，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

6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2名。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4个专门委员会。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名单如下：

董事长：高进华先生

非独立董事：张磊先生、靳职武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邱红女士（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独立董事：沈瑞鉴先生、李新中先生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名单如下：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沈瑞鉴先生

委员：李新中先生、靳职武先生

2、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高进华先生

委员：沈瑞鉴先生、李新中先生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李新中先生

委员：沈瑞鉴先生、高进华先生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沈瑞鉴先生

委员：李新中先生、高进华先生

二、第七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高进华先生

副总经理：张磊先生、胡照顺先生、张广忠先生、解学仕先生、陈桂芳女士、李英龙先生

财务负责人：陈桂芳女士

董事会秘书：胡照顺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陈钊先生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276700

电话：0539-6263620

传真：0539-6263620

邮箱：huzhaoshun@shidanli.cn、chenzhao@shidanli.cn

四、第六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完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文峰先生任期届满，本次董事会

换届选举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相关职务，亦不在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文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本次换届后，齐晓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但仍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齐晓军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本次换届后，监事会主席闫临康先生，监事解学仕先生、王恒敏女士、邱红女士、李艳艳女士任期届满

不再担任监事职务，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其中解学仕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邱红女士担任公司职

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闫临康先生、王恒敏女士、邱红女士、李艳艳女士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不

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解学仕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000股，将继续遵守董监高持股及减持承

诺事项。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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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部分股份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高进华先生关于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及部分股份延期购回事宜的告知函，具体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部分股份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1、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高进华 是 5,550,000 1.43% 0.48%

2023年8月16

日

2025年8月18

日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 5,550,000 1.43% 0.48% - - -

2、本次股份延期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高进华 是

50,000,

000

12.85% 4.34% 是 否

2023年8

月16日

2025年8

月15日

2026年8

月14日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

50,000,

000

12.85% 4.34% - - - - - - -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高进华 389,050,880 33.77% 113,175,000 107,625,000 27.66% 9.34% 107,625,000 100.00% 184,163,160 65.44%

高英 52,903,760 4.59% 40,380,000 40,380,000 76.33% 3.51% - - - -

高文安 41,343,560 3.59% 20,460,000 20,460,000 49.49% 1.78% - - - -

高文靠 48,903,760 4.25% 24,450,000 24,450,000 50.00% 2.12% - - - -

高文都 87,880 0.01% - - - - - - - -

法亚楠 72,182,611 6.27% - - - - - - - -

合计 604,472,451 52.48% 198,465,000 192,915,000 31.91% 16.75% 107,625,000 55.79% 184,163,160 44.75%

注：上表中的“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 均为高管锁定股。

3、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存在平仓风险，

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公司股份

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8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25-028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于2025年8月19日届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月19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

会，经参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选举邱红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附后）。

邱红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另外3名非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邱红女士具备

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

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邱红女士任职资格及选举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邱红女士，中国国籍，1981年6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中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邱红女士

2008年5月加入公司，先后担任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绩效部经理、人力资源中心副总经理、

公司监事，现任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

截至目前，邱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